秦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6号）提出的“用５年左右时间，全面清查并处理建成区违法建设，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要求，全面落实住建部和甘肃省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我县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确保按期完成治理工作目标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共秦安县委办公室 秦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秦安县城市规划区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县委办发〔2020〕1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全民参与、依法治理、分类处置”的工作思路，在巩固提升以往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基础上，用６个月时间，全面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摸清各类违法建筑底数，建立违建整治台账，制定各类违法建筑分类处置办法，开展集中整治，使存量违法建筑得到全面有效治理，新增违法建筑得到彻底遏制，坚决刹住乱修乱建的歪风，切实维护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良好秩序。到2020年底，全面完成治理存量违法建筑专项整治任务，形成长效管控机制。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确保专项整治行动任务落实到位，成立了秦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建祥    县文旅局局长

副组长：蔡调荣    县文旅局副局长

王长定    县文旅局副局长兼文物局局长

        雒军义    县文旅局副局长  

        刘永红    县文旅局副局长

成  员：王多庆    县博物馆馆长

        李俊海    县文庙管理所所长

        李红军    县凤山景区管理所所长

        安建平    县文旅局文物股股长

        李俊杰    县文旅局文化股股长

        邢一民    县文旅局体育股股长

        高保平    县文旅局广电股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文物股，安建平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实施和综合协调等日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接任者承担相应工作
三、工作原则
１、坚持属地管理，实行上下联动。以“属地管理、源头治理、网格清查、联合执法”为总则，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职责，整合执法力量，形成执法合力，积极推行网格化巡查机制，切实做好违法建筑管控整治。２、坚决遏制新增，逐步消化存量。采取强有力措施，完善城市管理网格化管控制度，建立健全预防联防和快速拆除机制，对新增违法建筑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制止、第一时间处置，不能给违法建设行为留有任何蔓延空间。３、坚持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惩、执法必严、公正执法，该处理的坚决处理，该拆除的坚决拆除。４、坚持联防共治，推动综合治理。坚持把拆除违法建筑与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相结合，动员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联防共治，整体推进。５、坚持严格执法，强化责任追究。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强化联合执法，妥善解决矛盾，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稳定有序推进。
四、整治重点
侵占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进行建设的；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区域内违法建设的。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摸底阶段（2020年４月28日—5月15日）
对文旅系统各类违法建筑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汇总、建立违法建筑工作台账。
（二）整改落实阶段（2020年5月18日—10月31日）
根据违法建筑现状，进一步制定细化整治任务，明确违法建筑认定标准和治理目标，规范违法建筑分类查处程序，制定分类处置办法和政策措施。制定存量违法建筑整治计划，明确整改时限、分类分步治理。对新发现的正在实施或停工尚未建成的违法建设项目，要全面停工检查，依法坚决拆除。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不断完善预防、制止、查处违法建筑治理措施，形成“制度管人、程序管事、台账考核”的防控工作机制，全面完成违法建筑整治任务，有效巩固整治成果。
六、工作要求
１．结合我县文旅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将网格化管理区域明确到人，上报县城市规划区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准确排查存量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整治范围内存量违法建筑进行深入摸底排查，全面准确掌握违法建筑情况，认真统计违法建筑总量并建立台账，明确治理目标，定期销账。
３．依法分类治理违法建筑。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违法建筑专项治理工作要求。按照县上的统一安排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加大对违法建筑的查处力度。应当依法实施拆除的违法建筑，联合相关部门依法责令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和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依法强制拆除。
４．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筑。坚持预防为主，强化源头管控，竭力遏制新增违法建筑。一是完善巡查制度，加大巡查频次，建立群众举报和反馈制度，确保新增违法建筑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置。二是对新增违法建筑实行零容忍。建立健全违法建筑发现和报告责任制，做到发现一起坚决拆除一起，确保违法建筑零增长。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对新增违法建筑漏查、漏报、瞒报或处置不力的，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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